
附件 1：

理工科各单位建议申报数情况表

单位 青年申报 其他申报 申报总数

数学与统计学院 4 10 14

物理学院 15 13 28

化学院 12 16 28

药学院 6 7 13

生命科学院 8 8 16

环境学院 2 6 8

信息学院 6 12 18

轻型产业学院 13 5 18

创新创业学院 1 2 3

稀散元素研究所 6 1 7

灾害岩体力学研

究所
1 0 1

注：1.青年申报数：具有博士学位的男性 35周岁以下、女性 40周岁

以下且未获批过青年基金的教师。

2.其他申报数：具有博士学位的副高级职称以上且不能申报青年

项目的教师数量*50%。


